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香港兒童節 – 貧窮兒童向特首請願

海嘯當前，政府救富不救貧

爸媽無工開，窮孩子怎脫貧？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百名貧窮兒童於兒童節到禮賓府向特首請願，要求特首關注金融海嘯對貧窮兒童的影響，並遞交2008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及2009年十大關注，要求執行貧窮兒童的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的建議及關注，要求及早作出支援。
金融海嘯累及基層失業或減工資，紙皮、汽水罐等基層幫補家計之物也大跌價，但基層食物及租金的通脹仍高企，低收入家庭劇增，過去兩年，每月收入少於5,000的低收入在職貧窮勞工，已由2006年的44萬人，上升至2008年的50萬人，收入低於四千元的家庭在數月內劇增數萬，由15萬5千增至十九萬戶，增幅達22.7%。基層爸媽收入減或失業，亦影響35萬貧窮兒童的生活及情緒，不少兒童反映家庭食物減少，有些要食少餐，有些反映父母為失業而憂心或吵架，令他們也很憂心家庭情況，可見情況嚴重，政府卻毫無對策，最近財政預算案對低收入家庭毫無支援，六萬二千職位亦多屬短期或實習性質，對基層幫助極少。

兒童節該是一百一十多萬香港小朋友幸福歡慶的日子，但其中約35萬貧窮兒童卻不敢奢想慶祝，而要為家庭溫飽憂心，選擇請願爭取生活溫飽及發展權利。兩會批評政府寧願派近百億予少數富有階層，對35萬貧窮兒童卻只設3億兒童發展基金，未全面關注貧窮兒童的需要，令香港兒童基本溫飽也成問題，貧窮兒童脫貧的基本踏腳石-教育的資助亦出現問題。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兒童權利關注會的貧窮兒童自2005年每年都撰寫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為政府過去一年兒童工作打分及投票選出來年十大關注事項，過去幾年政府的表現都不合格
，兩會強烈要求政府聆聽貧窮兒童的心聲，圓貧窮兒童的兒童節心願，以下為貧窮兒童的十大關注事項及建議:
1. 通脹依然嚴重，金融海嘯無對策，失業上升， 33萬
貧窮兒童三餐不保
 金融海嘯波及基層失業或減工資，以裝修、地盤、零售及飲食最嚴重，但保安、清潔等亦受影響，月入只有幾千元收入的勞工根本少有積蓄，立即影響生活質素，尤其食物及租金仍價格高企，兒童三餐不保。政府卻對基層就業及低收入問題視若無賭，最近財政預算案對基層協助極少。
2. 教育承擔不足，遲遲未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
高通脹加學劵制令幼稚園學費劇增，2008年9月開始全港八成幼稚園的學費均超過政府全免資助額，極貧困的學費全資助家庭每月也要自行補貼近五百元學費
，令生活更百上加斤。

3. 學生資助不足，教科書改版問題嚴重、資助金額及範圍欠善

現時本港設有學生資助制度資助沒有領取綜援的學生，二十多萬家庭收入低於綜援學生，只有十萬獲全免，獲全免的資格嚴苛，家庭入息限額平均低於貧窮線的家庭入息中位數20%至30% 
，令很多貧窮線下家庭要自行補貼學費及書簿費。即使獲全免，資助額不足支付購買課本費用，差額達10%至30%，窮學生想買舊書省錢，又因書商年年改版而不能買二手書。

4.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綜援計算滯後，基本生活費、租金津貼
及學習費津貼不足，又不津貼電腦及上網做功課，令綜援家庭兒童生活困難及難有發展。同時新移民居港七年申請限制令兒童要與母親共用一份綜援。
5.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向公立醫院求診的兒童人次不斷增加，專科門診新症個案由2003年22276宗，增加至2005年的25,331宗。兒科的輪候時間長達近1年(50個星期)。電話門診預約極困難，不少貧窮家庭兒童求診均等候需時，貧窮家庭的父母為免子女延誤診治，被迫節省食物開支而向私家診所要診或放棄就醫，直接影響貧窮兒童的健康及日常生活。
6.未有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7.房屋-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學習需要
公屋輪候時間長，新移民家庭要符合七年居港限制，令上萬貧窮兒童蝸居籠屋板房惡劣環境，沒有地方做功課，但學校及社區缺乏支援措施。

8.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及課餘託管問題
社區保姆計劃未有涵蓋六歲以上學童，就讀小學的6至12歲兒童同樣有託管需要，他們同時還有功課輔導需要。服務計劃亦不包括功課輔導或補習服務。
9.缺乏整體兒童政策及兒童中央資料庫

10.未設立兒童專員及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

貧窮兒童的兒童節心願，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立即作出跟進:
1. 立即創造十萬基層職位及制定多元經濟發展政策，最低工資和最長工時立法，提供十八區跨區工作交通津貼。
2. 改革兒童發展基金及改革先導計劃，持續跟進貧困兒童成長進度。
3. 推行學童寄宿服務。
4. 政府應增設貧窮兒童特別津貼，通脹時期，應增加生活津貼，或為貧童提供早/午餐，確保貧困兒童能享有一般兒童應有的營養、身心發展及學習生活。

5. 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提供幼稚園書簿津貼。
6. 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範疇，包括: 校服、學習雜費、電腦、上網、課外學習活動及參加制服團體等。
7. 提升綜援水平(包括租金津貼)及恢復綜援特別津貼金額，取消綜援居港七年申請條件。
8. 公共醫療政策引入兒童權利角度及按患疾兒童實際醫療需要增撥醫療資源，重設學童保健計劃。
9. 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10. 放寬申請出租公屋的七年居港條件。為正輪候公屋的兒童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及立法管制租金。
11. 設立學校12歲以下兒童天天託管及功輔班服務。
12. 訂扶助兒童脫貧政策、建立中央兒童資料庫及設立貧窮線，針對各政策範疇制定貧窮兒童指標。
13. 設立兒童事務專員 (Children’s Ombudsman)。
                            2009月4月4日






� 各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評分*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
分數 (滿分: 100分)�
9�
7�
19�
�
各年評分是根據前一年(例如：2006年報告評價2005年政府表現)政府在立法、政策及服務上對貧窮兒童及家庭的表現。


� 2007年數據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08年7月進行｢學前教育資助對貧窮兒童的影響調查」


� 見註13。


� 二萬多戶租住私樓綜援戶要自費貼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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